
广东省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
收费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提升高速公

路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，促进物流降本增效，根据《交通运输部

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<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

费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交公路函〔2021〕228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原则

坚持政府引导、合力推动。突出政府引导作用，统筹本地区

公路网资源，鼓励和引导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积极参与，协同

科学高效推广差异化收费，不断提升公路网资源综合利用效率。

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。鼓励各地、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

单位因地制宜、因路制宜，深入分析研究测算，分类精准施策，

在不削弱高速公路偿债能力的基础上，探索实施适合本地、本路

段特点的差异化收费模式，充分发挥调流、降费、提效的功能，

努力实现多方共赢。

坚持改革创新、完善机制。着力推进收费公路制度和管理服

务创新，强化联网收费系统技术支撑，探索建立收费标准动态调

整机制，简化审批流程，强化政策引导，不断优化完善高速公路

差异化收费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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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继续执行现有差异化收费政策

1.对通行我省高速公路的 ETC 车辆实行 5%的通行费基本优

惠；

2.全省高速公路 40 座以上大型客车降档收费，执行 3 类客

车收费标准；

3.对通行全省高速公路（汕头海湾大桥除外）的第 6 类货车

实行通行费 99 折收费；

4.对通行 84 个路段合计 6943 公里省、市属高速公路并使用

粤通卡 ETC 支付通行费的合法装载货车实行通行费 85 折收费；

5.对通行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的全部货车实行通行费 5

折收费，期限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；

6.对通行南沙港快速路苏十顷至南沙港区段经新龙收费站

进出龙穴岛的 4 类及以上货车免收通行费，期限至 2024 年 12 月

31 日止。

（二）强化货车粤通卡 ETC85 折优惠政策

新建省属国有交通企业全资和控股高速公路自建成通车收

费之日起，对使用粤通卡 ETC 支付通行费的合法装载货车实行通

行费 85 折收费。鼓励其他高速公路参照实施。

（三）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对市属高速公路实施通行费优惠

措施

各地可结合政府财力状况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从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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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交通拥堵、均衡交通流量、促进区域物流运输降本增效、提升

营商环境等角度出发，在不影响路网整体运行效率的前提下，针

对市属高速公路实施多种方式的通行费优惠措施。支持珠海市针

对洪鹤大桥、香海大桥、金海大桥统筹研究收费方案，研究分路

段、分时段、分车型的差异化收费，均衡路网交通流量，提升区

域路网整体运行效率。

（四）鼓励新通车高速公路免费试运行

新建高速公路经评估交通流量较小、远低于设计流量的，可

在交工验收合格后实施“零费率”免费通车运营，收费期限自收

费起始之日起计算；利用免费效应，培育交通流量，减轻社会出

行成本，促进公路资源合理利用。指导中山至开平高速江门段、

珠海市洪鹤大桥、鹤洲至高栏港高速一期工程、珠海市香海大桥

工程梅华互通至造贝互通段等 4 个项目（路段）继续实施免费通

车运行，收费起始时间由各项目经营管理单位自主确定，并提前

向社会公告。

（五）试行高速公路通行费定价方式改革

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由现行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，各

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可在确保不影响路网运行及联网收费秩

序、不影响交通安全、不影响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基础上，以省

人民政府批准的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为上限，合理选择分路段、

分车型（类）、分时段、分出入口、分方向、分支付方式、分通

行频次等一种或多种组合的收费方式（具体见附件），实行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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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下浮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

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是贯彻落实 2021 年《政府工

作报告》部署，提高高速公路网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，促进物流

业降本增效的重要举措，各地、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高度

重视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进

一步深化交通运输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深度挖掘空间，因地制

宜施策，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，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。

（二）充分论证，科学制定方案

各地、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实施差异化收费过程中，要

坚持以现行收费标准为基础、差异化下浮的原则，科学精准制定

收费方案，并从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、是否影响路网运

行效率、联网收费技术是否可行等多方面进行深入论证后，报省

交通运输厅备案。联合电服公司要加强技术指导，保障高速公路

联网收费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为避免收费方案频繁调整对公众造

成不便，每种差异化收费方案的试行时间不得少于半年。

（三）依法依规，稳步推进实施

差异化收费涉及面广，要充分考虑社会影响，做好应急预案，

完善保障措施。通过政府回购、补偿等方式对经营性高速公路实

施差异化收费的，要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，落实相关保障政策，

依法保护经营管理单位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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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多措并举，加强政策解读宣传

各地、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和联合电服公司要加大差异

化收费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，主动通过媒体、收费站出入口和高

速公路情报板等公开政策内容，充分利用地图导航等工具，强化

通行路径推荐和车辆通行费估算功能，进一步提高收费透明度，

服务公众高品质出行。要加强收费人员培训，提高服务水平，及

时妥善解决差异化收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。

（五）动态监测，开展评价分析

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在差异化收费政策实施过程中，要

加强对交通量结构及变化、通行费收入、养护和运营管理支出等

情况的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估，每月 10 日前向省交通运输厅报送

上月差异化收费优惠金额及受益车次等情况；在差异化收费政策

结束后 1 个月内，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量化总结评估报省交通运

输厅。

附件：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实施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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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实施指引

一、分路段差异化收费。重点在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或城市道

路拥堵严重但平行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小的路段、平行高速公路

之间交通量差异较大的路段以及交通量明显低于设计能力的路

段，实施灵活多样的差异化收费，利用价格杠杆，均衡路网交通

流量分布，提高区域路网整体运行效率，促进区域物流运输降本

增效。

二、分车型（类）差异化收费。结合实际情况，对不同车型

（类）普通货车或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、危险货物运输罐式

车辆等专用运输车辆实施差异化收费，提高专业运输效率，支持

物流运输转型升级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。

三、分时段差异化收费。重点针对交通量波峰波谷明显、承

担较多通勤功能的高速公路路段，在不同时段执行差异化的收费

标准，引导客、货运车辆错峰出行，缓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，均

衡路网时空分布，提升路网畅通水平。

四、分出入口差异化收费。重点针对邻近港口和大型工矿企

业的高速公路出入口、交通量差异较大的相邻平行路段、城市周

边高速公路项目等特定区间、特定出入口实施分出入口差异化收

费，扩大精准调流降费的实施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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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分方向差异化收费。重点针对货物单向运输特征明显的

高速公路，可对上行方向和下行方向实施差异化收费，利用价格

杠杆，引导车辆科学合理地使用公路资源。

六、分支付方式差异化收费。进一步完善 ETC 电子支付优惠

模式，通过加大 ETC 电子支付优惠力度，鼓励引导车辆安装使用

ETC 不停车快捷通行高速公路，提高路网通行效率，促进物流提

质增效。

七、分通行频次差异化收费。基于本路段出行数据分析，对

在其路段通行频次高的车辆实施 ETC 差异化收费。


